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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租赁重庆市合川区步步高宝川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步步高宝川置业”）所有的位于重庆市合川区合阳办合阳大道 2

号负一层至六层物业，约 64,586.46 ㎡（具体面积以物业交付时实际测量面积为

准）。该物业为准精装修房，该物业的租赁用于公司步步高广场经营之用途。 

2、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步高投资集团”）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步步高宝川置业为步步高投资集团的全资孙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3、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填先生、

张海霞女士、刘亚萍女士均回避了对该事项的表决，该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司每三年需对该事项重新履行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介绍 

步步高宝川置业 

成立时间:2013 年 10 月 21 日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梁 

注册地：重庆市合川区合阳办将军路 80 号 2 幢 2-2-1 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步步高宝川置业的总资产为 43,070.91 万元，净资

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1,388.3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0万元，净



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72.14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2、关联关系 

步步高投资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现持有公司 275,032,288 股股份，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46.06%。步步高宝川置业为步步高投资集团的全资孙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及步步高宝川置业的财务状况良好，且该关联交易符合交易双方的商业

利益，有利于各方的长期稳定发展。因此，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4、2013 年公司与步步高投资集团发生的房屋租赁的关联交易总额为 9687.8

万元。其中公司租赁步步高投资集团所有的金海大厦负一楼及地上 3－6 层的租

金为 194.4 万元、公司子公司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租赁步步高投资集团所有的金

海大厦地面 1-2 层的租金为 194.4 万元、公司租赁步步高投资集团所有的湘潭市

建设北路 2号康星大厦地面 1-2 层的租金为 227 万元。公司租赁吉首新天地公司

步步高置业·新天地（吉首）项目附一至六夹层（部分物业），2013 年 11 月已

预付前三年租金 9,072 万元。 

如公司本次租赁步步高宝川置业所有的物业获得股东大会通过，公司预计

2014 年与步步高投资集团及子公司、孙公司发生的因房屋租赁的关联交易的发

生额约为 9929.8742 万元（具体以实际发生额为准）。其中公司租赁步步高投资

集团所有的金海大厦负一楼及地上 3－6 层的租金为 194.4 万元、公司子公司湘

潭步步高连锁超市租赁步步高投资集团所有的金海大厦地面 1-2 层的租金为

194.4 万元、公司租赁步步高投资集团所有的湘潭市建设北路 2号康星大厦地面

1-2 层的租金为 240.62 万元。公司拟租赁重步步高宝川置业所有的位于重庆市

合川区合阳办合阳大道 2号负一层至六层物业，预计 2014 年 12 月需预付前三年

租金 9300.45 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租赁步步高宝川置业所有的位于重庆市合川区合阳办合阳大道 2 号

负一层至六层物业，约 64,586.46 ㎡（具体面积以物业交付时实际测量面积为



准）。 

租赁期限为 10 年，计租起始日为 2015 年 3 月 20 日。第 1—3年租赁费用为

人民币 40 元（肆拾元）/月/平方米；第 4—6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42 元（肆拾

贰元）/月/平方米；从第 7年开始每 3年租赁费用递增 5%。 

公司在物业交付后五个工作日一次性向步步高宝川置业支付前 3 年的租赁

总费用。 

4-10年的租赁费用按租赁季度支付，公司每租赁季度开始后7个工作日内付

清该租赁季度应付租赁费用。 

2、交易的定价依据 

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房屋租赁价格参考当地商业物业租赁市场情况，经

双方协商确定。 

3、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2014 年 11 月 28 日公司与步步高宝川置业签署《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 10

年，计租起始日为 2015 年 3 月 20 日。该合同需经公司股东大会议审议通过方可

生效。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以及预计持续进行此类型关联交易的情况 

租赁商业物业进行连锁零售是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公司将在未来一段

时间内持续进行此类关联交易。 

2、选择与关联方（而非市场其他交易方）进行交易的原因 

由于优质商业物业的稀缺性，公司在该地同一商圈无法找到满足公司拟开设

业态条件的其他合适物业，且步步高宝川置业的物业所在位置良好，有利于公司

在当地的业务发展。 

3、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以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与步步高宝川置业签署的《租赁合同》的租赁价格，遵循公平、公正的

原则，房屋租赁价格参考当地商业物业租赁市场情况，经双方协商确定。本公司

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允的，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发展，符合

广大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4、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由于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占同类金额比例较小，公司不会因上述交易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符合公司及股东整

体利益。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胡金亮、王敬、周兰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提

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胡金亮、王敬、周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与步步高

宝川置业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租赁价格公允，符合

广大股东的利益。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事项。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本次房屋租赁关联交易系因公司正常经营需要而发生，交易

双方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公司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在审议议案时关联董事在

表决时予以回避，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华西证

券同意公司本次向步步高宝川置业租赁房屋的关联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3、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